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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市掀化工企业及园区整治风暴

化工是湖北的支柱产业，湖
北省出台的方案围绕全省沿江
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政府在产业政策
执行、财政税收支持、建设项目
土地供应等六个方面予以政策
支持和措施保障。比如财税政
策方面，省级每年统筹安排2亿
元专项资金支持关改搬转，其中
省财政1亿元、省级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中再调剂 1 亿
元；省财政在安排地方债券时，
对沿江有化工企业整治任务的
市县区予以倾斜，对化工企业关
改搬转给予贷款贴息、基建投资
补助、职工安置等支持。

湖北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实施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作为省政府确定全力打好长
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首役，
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
则，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
展的关系，使关改搬转成为沿江
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
机遇，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长江黄金经济带建设。

方案还提出了“一企一策”
的整改方案，针对七种不同类型
的化工企业列出四类整改要求：
一是已在合规化工园区内以及
沿江 1 公里内不在化工园区内
极少数大中型化工企业，通过改
造能够达到安全、环保标准的，
必须就地改造达标;二是沿江 1
公里内的小微型化工企业，必须
搬迁进入沿江 1 公里外的合规
化工园区，关闭或者转产;三是
其他不在合规化工园区内，安
全、环保和卫生风险较低的化工
企业，通过改造能达到安全、环
保要求的，应就地改造达标，或
通过搬迁进入沿江 1 公里外的
合规化工园区;四是不符合规
划、区划要求，安全、环保风险较
大的化工企业，通过改造仍不能
达到安全和环保要求的，必须由
地方政府依法责令关闭退出或
转产。

山东作为炼油、化工企业密
集大省，一直是环境保护的重点
监测点。山东虽然此前公布了
33家通过认定的省级化工园区

名单，但从各方情况来看，化工
园区污染所占的比重仍然很高，
虽然有的园区内大多数企业都
做到了达标排放，但是园区整体
污染程度由于各种污染物集中
而加重的趋势，并没有缓减。

在谈到如何解决化工园区
污染偏高的问题时，山东省经信
委主任钱焕涛表示，目前主要从
四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是化
工园区的减量化，第一步要减掉
一部分规模特别小的企业，特别
是设在农村、社区里的小厂、小
作坊，一旦查实，一律关停。第
二步是评级评价。有的化工企
业办理了相关手续，但是手续不
完备或者安全、环保、节能达不
到标准，针对此类企业进行了

“四评级一评价”，对达不到标准
的要清理一批。目前全省 9000
多家化工企业，实际在产的有
4700 多家，这当中有 2090 家是
在整顿的，如果一段时间后还达
不到标准就要关停。

其次是园区的标准化。尽
管化工园区的污染物集中造成
了污染加重，但从长远看，化工
园区仍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评级评价的园区，园区内的
污水、空气、固体废物等都可以
集中处理。同时，园区里面的化
工企业也要实行标准化，通过

“四评级一评价”，达到标准的才
能开工。

第三是园区认定，目前计划
是9月份完成园区认定，必须要
严把项目和企业的进区入园
关。高端化工业是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大项目，要求化工
产品、装备是高端化的，工艺也
要是国际领先的，因此必须严格
认定新上项目是否符合这个标
准。而且项目的门槛也提高到
了一亿元。

最后一项措施是提高化工
园区的智能化，通过建设智能化
园区、智能化企业，进一步提升
园区的管理水平。

据了解，从2006年开始，江
苏连续开展了多轮化工园区整
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沿
海化工园区环境基础设施不足，

企业治污能力弱，环境违法行为
突出。在2017年，沿海三市就关
停化工企业202家，转移8家，升
级128家，重组41家。此次出台
的《企业整治标准》明确，园区内
所有化工生产企业按关停、保留
两大类分类整治。

关停企业的标准有2个：一
是对照全省化工企业“四个一
批”专项行动规定，对具有“关停
一批”的6种情况的化工企业坚
决依法依规予以关停。二是属
于《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
淘汰和禁止目录》中的淘汰类、
禁止类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
坚决关停；按照《江苏省化工钢
铁煤电行业环境准入和排放标
准》《江苏省化工企业提升安全
生产能力的实施标准》有关规
定，对安全、环保不达标且风险
突出、无法有效控制的化工企业
坚决关停。

《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
治标准》共26条，从多方面推进
化工园区整治，提升规范发展水
平。标准明确提出化工园区不
得建设在生态红线区域、自然保
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
农田保护区以及其他环境敏感
区域内；化工园区应当设置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国家级园区
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不少于9人，
省级园区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不
少于5人；化工园区应编制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化工
园区石油化工码头和港口危化
品 储 罐 视 频 监 控 覆 盖 率 达
100%；化工园区应全面建成集
中式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环保政
策的趋严，如何平衡化工污染和
经济发展，是行业内都需要衡量
的问题。而目前的大环境下，企
业入园是大势所趋。传统化工
向绿色化工发展是必经之路，化
工企业需要的就是优化结构，完
善产业链，向高端化、集群化、基
地化、绿色化发展。

作为化工大省的山东，一直
以来都是化工企业关注的重点省
份。据了解，截至2017年底，山
东全省有各类化工园区199个，
化工生产企业户数7595家。而
在2018年3月份，山东省副省长
王书坚表示，争取将化工园区缩
减到100个以内，力争在现有基
础上再关闭20%的化工企业。换
而言之，山东将有50%的化工园
区遭到裁撤，超过1500家企业被
关停。

2018年年初，山东省政府发
布《山东省专业化工园区认定管
理办法》，明确了专业化工园区须
远离所在城市主城区，不处于主
城区主导风向上风向。具备集中
统一的污水处理设施，危险废物
安全处置率达到100%，设有集中
的安全、保监测监控系统。

湖北省政府也率先在沿江省
份中出台了《湖北省沿江化工企
业关改搬实施方案》。据悉，湖北
全省现有1021家化工企业，其中
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105
家，沿江1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
化工企业455家；化工园区58个，
园区外的化工企业456家，园区
内的化工企业565家。

此次出台的方案，将全面推
进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对于不符合规划区规划或安
全环保条件、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的现有化工企业，一律实施关停

或迁入合规园区、改造升级。并
要求在2020年 12月 31日前，完
成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沿
江1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的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

江苏省政府也发布《全省沿
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工作方
案》，并同时公布《沿海化工园区
(集中区)整治标准》和《沿海化工
园区（集中区）企业整治标准》。
方案的出台将全面整治化工园区
和企业的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
实施系统治理、提升环境治理，淘
汰落后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实现
沿海化工园区、化工企业规范有
序、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此次
整治范围包括沿海地区南通、连
云港、盐城三市辖区内所有化工
园区及园区内所有化工生产企
业。

2018年 8月底前，三市针对
问题清单制定整治方案，提出整
治目标、整治任务和进度计划。
2018年 9月至2019年 8月，实施
全面整治，确保整治目标、任务按
进度计划完成。2019年9月，组
织进行验收总结。

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上
海、河南、江西等省市也都出台了
相关政策，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势
在必行，化工园区则开启了一场
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供给侧改革的热潮。

稳妥推进化工企业及园区整改

众多省市出台政策

随着国办发【2017】7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

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

的出台，国内各个省市紧跟着出台“搬迁改造实施方案”，要求

新建化工企业必须进入园区，园区外的必须搬迁入园。

化工园区是现代化学工业最为适应资源或原料转换，顺

应大型化、集约化、最优化、经营国际化和效益最大化发展趋

势的产物，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2018年，我国化工

企业和化工园区将面对最为严厉的环保检查，目前多省已有

关停、撤销的现象。


